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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N終止上市態樣及償還指標價值計算基準參

一、到期買回：

ETN屆期下市，償還之金額以到期前最後交易日盤後

公布之指標價值為計算基準。

二、強制贖回：

ETN達強制贖回標準提前下市時，償還之金額以下市

前最後交易日盤後公布之指標價值為計算基準。

三、其他下市：

ETN因本公司營業細則所訂事由（如指數停編、規模

過小等）而提早下市時，償還之金額以下市前最後交

易日盤後公布之指標價值為計算基準。

ETF與ETN之比較：

項目 ETF ETN

持有標的成分資產 有 無

申贖機制 實物/現金 現金

到期期限 無 有

追蹤誤差 有 無

投資透明度 持有標的成分股 不公開

發行人信用風險 無 有

ETF持有人持有ETF投資組合的一部分，ETF投資組合

可能包括一籃子追蹤指數成分證券或期貨等。

ETN投資人並未持有投資組合，而是發行人承諾到期

時支付投資人依該指數漲跌計算出之價值，並扣除固

定投資手續費，因此投資人須承擔發行人之信用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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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TN定義：

ETN為具有到期日之有價證券，追蹤標的指數表現，

在證券交易市場交易，ETN發行人承諾，在ETN到期

後支付投資人在持有期間內與所追蹤指數完全相同之

報酬，另外扣除固定的投資手續費用。

二、ETN特性：

ETN不持有任何資產，報酬完全取決於商品發行計畫

及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及發行人之信用，投資人持有

的是發行人承諾到期給予和追蹤指數表現完全相同的

報酬，理論上不存在有追蹤誤差。

ETN以發行人之信用為擔保，提供其追蹤指數表現之

損益，且其所募集資金運用內容並無明確規範，因此

發行人信用風險為ETN最主要之風險。

二、初次買賣須簽署風險預告書：

包括專業投資人在內，投資人初次委託買賣ETN，皆

須簽具風險預告書，證券商始得接受其委託。

相關風險僅列舉如下，投資人買賣前應詳閱公開說明

書及瞭解商品特性：

※ ETN非為共同基金，並不實際持有指數成分資產，

係以ETN發行人之信用作為擔保，提供投資人等同

於其追蹤指數之報酬收益，且ETN在存續期間可能

不另支付息值。

※ ETN之投資風險除其追蹤標的指數特性及其漲跌之

風險外，尚須承擔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

※ 投資人須於買賣前詳閱其公開說明書，瞭解其指標

價值計算方式及相關費用事宜。

※ 槓桿反向型ETN係追蹤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

倍數，槓桿反向型ETN僅以追蹤每日標的指數報酬

率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為目標，而非一段期間內指

數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之累積報酬率。

三、強制贖回：

ETN最大風險來自發行人信用風險，為保障投資人權

益，避免標的指標價值漲幅過高致發行人無法償還，

或跌逾一定比例致投資人損失過鉅，故縱該ETN仍為

存續期間，亦得提前強制贖回投資人持有單位數，發

行人得於發行計劃中載明強制贖回之條件。

一、證券代號：

ETN代號前2碼為數字後4碼為流水編號；槓桿反向型

ETN代號前2碼為數字後3碼為流水編號、第6碼為英文

字母L、R；追蹤債券指數型ETN代號前2碼為數字後3

碼為流水編號、第6碼為英文字母B。

四、申購及賣回機制：

ETN須具備投資人賣回之機制，得否申購則由發行人

自行決定，相關條件均須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申購、賣回金額之計算基準依發行計畫所訂單位數及

以申請日盤後公布之指標價值辦理。

五、ETN限制事項：

ETN不得為融資融券交易、當日沖銷交易、證券業務

借貸款項、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

資、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及有價證券借貸交易、作

為擔保品，亦不得為零股交易。

六、申購之ETN可賣出時點：

申購之ETN須俟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載後始得賣出。

三、ETN指標價值：

ETN並不持有資產，因此無法計算資產價格，發行人

依據追蹤標的指數之漲跌幅度，應計收益及投資人應

付費用等，計算ETN之參考價值，稱為指標價值。

四、漲跌幅度：

追蹤國外指數無漲跌幅度限制；追蹤國內指數漲跌幅

度為10%、國內槓反乘以倍數。

五、申購、賣回方式：

採現金申購、賣回。

六、稅率：

證交稅稅率0.1%。


